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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8072443690 

沪市监嘉处〔2021〕142021000483 号 

 

当事人：上海子统礼品经营部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4564836225C 

住所：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 333 弄 55 号 103 室 1 层 

投资人：王辉 

身份证号码：xxx 

联系电话：xxx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 333 弄 55 号 103 室 1 层 

 

我局接投诉，反映当事人上海子统礼品经营部销售的荒野老白茶，

产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”的商品，标签未按规定标注标签等，

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为

查明事实，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未对当事人采

取任何行政强制措施。 

经查，当事人上海子统礼品经营部在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白银路 333

弄 55 号 103 室 1 层，销售的荒野老白茶产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

饼）”的预包装食品茶饼，其外包装正面标注信息为：“荒野老白茶”字

样；背面标注有：“产品名称：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，原料：福鼎大白茶，

净含量：300 克，执行标准：GB/T31751，保质期：符合贮存条件可长

期保存，贮存方法：清洁、通风、避光、无异味，无污染的环境中保存，

产地:福建·宁德·福鼎，生产日期：2012 年 04 月 15 日。”  

2020 年 12 月 19 日，当事人从他人处以人民币 1650 元/饼，购进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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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”的饼茶 7 饼后，将 3 饼自用外；2021

年 3 月 14 日，以人民币 1800 元/饼，售出 4 饼，计人民币 7200 元。 

当事人经营的上述茶饼外包装标签，未按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定标注

生产许可证编号、生产企业名称、生产地址、联系电话等内容，属经营

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定的行为；其茶饼标注的执行标准 GB/T31751

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开始实施，而标注生产日期 2012 年 04 月 15 日，属

经营的食品标签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。其经营上述茶饼的货值金额

为人民币 7200 元，违法所得人民币 600 元。 

当事人进货时未能查验茶饼的出厂合格证明文件，未按规定建立进

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现场笔录，询问笔录，证据照片，

进货及销售凭证，委托书，当事人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

等其他有关书证。 

本局于 2021年 6月 3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沪监管嘉罚告〔2021〕

第 142021000483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

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，当事

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请求，视作放弃上述权利。 

当事人在采购产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”的预包装食品茶

饼时，未能查验茶饼的出厂合格证明文件、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记录

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：“食

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

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）。”及第二款：“食品经营企业

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

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

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

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。”的规定。 

当事人经营产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”的预包装食品茶饼，

其食品标签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：“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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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：（一）名称、规格、净含量、生产日期；（二）

成分或者配料表；（三）生产者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；（四）保质期；

（五）产品标准代号；（六）贮存条件；（七）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

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；（八）生产许可证编号；（九）法律、法规或者食

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。”的规定。 

当事人经营产品名称为“福鼎白茶（紧压饼）”的预包装食品茶饼，

其食品标签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：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

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的规定。 

对当事人未查验茶饼的出厂合格证明文件、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

记录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

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

件，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

制度；”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，并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 

警告。 

对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定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：“违反本法规

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

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

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的规定、对当事人经营食品标签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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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：“违反本

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

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

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”规定。对以上两种行为，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 

1、处罚款人民币叁仟圆整； 

2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陆佰圆整。 

现要求你（单位）： 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本决定书及《非税收入一般

缴款书》，将罚没款交至本市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

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 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嘉定区人民政府或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

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   

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（印 章） 

二Ｏ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

 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 


